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虽然曹某的死亡由
多种因素共同导致，但并不意
味着各种因素所起作用均
等。

江苏省医学会出具的鉴
定书也明确医院的过错行为
与曹某的死亡存在一定的因
果关系。原审法院据此认定
医院应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

当。
此外，虽然医院为曹某手

术是协助警方取证，但手术仍
应遵循相应的医疗规范。医
院在此过程中存在过错，且造
成损害后果，因此应当承担相
应的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医院上诉被驳回
二审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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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致发狂，他咬断民警手指并吞下
手术取断指，不想麻醉不当突然身亡

●家属起诉医院和警方，索赔百万元 ●法院判医院担责50%，警方不担责

离奇命案

常州市天宁区法院民一庭法
官苍松表示，我国《执业医师法》
第21条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
享有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进行
医学诊断、疾病调查、医学处置、
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
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方案的权
利。第22条规定：医师在执业活
动中履行下列义务：树立敬业精
神，遵守职业道德，履行医师职
责，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

医院在为患者确定诊疗方案
时，应当从有利于患者治疗的角
度出发，任何不利于患者康复的
因素，都应当让位于患者的生命
权和健康权，这是执业医师的权

利，亦是医生的天然职责。
苍松表示，警方按照法律规

定向医院提出对患者进行手术、
固定证据的要求，并非对医院选
择医疗方案的强制性要求，因此
医院亦无法定义务遵照其指示进
行手术。

也就是说，警方的要求不应
当成为医院为患者确定诊疗方案
的决定因素。但医院基于不合理
因素为患者选择诊疗方案，造成
损害后果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本案中，死者曹某在呈现吸
毒及外伤、不宜麻醉的情况下，医
院基于警方取证的要求为曹某手

术取指，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警方向医院提出取出断指作
为证据的要求，并非对其医疗方
案选择的强制性要求，医院可以
不接受。但既然接受，则需要遵
照医疗规范，在充分考虑患者的
具体身体状况之下，实施合理的
手术方案。

此案中，医院没能考虑到患
者的身体状况，在其存在外伤、冠
心病等病变基础，不能耐受镇静、
麻醉药物的情况下，仍为其注射
麻醉剂，结果导致曹某的死亡。

因此医院存在过错，不能据
此免责或减轻责任。

法官说法：
警方要取指医院可拒绝，接受则必须合理诊疗

三年前，常州曾发生一起恶
性妨害公务案。一名男子因吸毒
产生幻觉，神智错乱的他竟然一
口咬断了民警的手指并吞进肚
中。

随后，民警将吸毒男送往常
州一家医院，请医院做手术取出
男子胃里的断指。不想，吸毒男
在手术结束后不久就因呼吸困难
身亡。事后，男子的家属将医院
和常州警方一并告上法庭。

在庭上，医院辩称，为曹某取
断指是应公安部门要求且经过家
属同意的，曹某死亡的主要原因
是自身疾病和吸毒。

警方则辩称，民警依法履行
职务，不存在过错。

法院审理后认为，医院因在
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被判担责
50%，其余损失由原告方自理。

随后，医院不服提出上诉。
8月25日，记者获悉，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2年 5月，常州市民王女
士向110求助，称儿子曹某吸毒后
举止异常，请警方过来协助。

常州一家派出所接警后，派
出两位民警赶到王女士家中。

民警发现，王女士的儿子曹
某额头带伤、嘴里喊着“有鬼，要
杀人”。民警怀疑曹某是吸毒后
产生了幻觉，便将其带往精神病
院治疗。

当车辆行驶至常州市钟楼区
五星桥附近时，曹某强行打开车
门下车，蹲在地上不肯走。

曹某家人再次拨打110报警
求助，常州一公安分局两名民警
赵某、岳某赶至现场处警。

在处警过程中，曹某竟一口
将民警赵某的左手食指咬断，并
吞了下去。

事发后，曹某被民警送往医
院。入院时，曹某极度兴奋且烦
躁不安，拒不配合任何检查。于
是，警方要求医院先为曹某做手
术，取出断指用于取证。

经家属签字同意，医院于当
天晚上7点45分左右，对曹某采
用静脉麻醉、内镜下取断指。

断指取出后不久，曹某突然
停止呼吸10多分钟。

次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曹
某被宣布死亡。而被取出的断指
也已受损，不能再植。

悲剧发生后，曹某的家属认
为，医院和公安分局共同实施了
侵权行为，应对曹某的死亡后果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于是，曹某的家属将医院和
公安分局一起告上了法庭，请求
判令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
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
生活费共计104万元左右。

吸毒男吞下民警手指
手术取指后突然身亡

在这起案件中，如果不是
曹某吸毒产生了幻觉，可能悲
剧就不会发生。近年来，由于
吸毒产生幻觉进而导致案件的
并不少，下面我们为你一一道
来。

有颗牙在嘴里乱跑
拿老虎钳拔得满嘴血

35 岁的张某曾在国有企
业工作，受到他人诱惑吸食冰
毒。

张某记得，有一次吸毒后，
感觉自己的一颗牙齿在嘴里乱
跑，他不知道这是因为冰毒致
幻，只是自己感觉受不了，就到
医院牙科看病。医生检查后发
现他的口腔内无任何炎症。

回到住处后，张某找出一
把老虎钳，心想一定要抓住这
颗乱跑的牙齿。“从那天下午到
第二天早上，我一直拿着老虎
钳，在嘴里找来找去，但怎么也
抓不住这颗乱跑的牙齿，倒是
把自己的嘴巴搞得血肉模糊。”

他竟在五楼伸手
要拿一楼的矿泉水瓶

吸过毒的李某告诉记者，
有一回他和朋友吸食冰毒，吸
食冰毒的房间在5楼，房间的
窗户没有棚窗，吸完毒后，他把
头从窗户伸出去看外面的世
界，发现一楼的地面上有一个
矿泉水瓶。

5楼到地面有大约 15 米，
但李某因为毒品的致幻作用，
感觉矿泉水瓶离他还不到 15
厘米，只要伸手就可以捡得
到。于是，他把身子探出窗外，
要去捡这个水瓶。

千钧一发之际，其他几个
一起吸毒的人员赶紧将他抱
住。几天后，幻觉消失，李某再
次到那间房，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个最奇葩
跳桥自证没吸毒

浙江宁波一男子马某，吸
食冰毒后坐在十几米高的桥身
上，一会儿哭一会儿自言自语。

“我是良民，怎么可能会去
吸毒，他们冤枉我，我的亲戚们
都知道了，清白已经被毁了。”
马某激动地说：“你们看，他们
刚刚还用警车追我，把我逼到
河里，到现在还在抽筋。”

民警摸了摸马某的手和
腿，很僵硬，一直在抖。可他的
衣服和裤子完全是干的。

“那你跟我们一起去派出
所吧。”民警话音刚落，意想不
到的一幕发生了。

马某突然发力，挣脱民警，
快速向前跑了两三米后，翻过
栏杆准备跳下去。好在，就在
马某右脚跨出栏杆的瞬间，民
警抓住了他的手。

最终，马某的尿检结果呈
阳性。 （扬子）

致命的幻觉

法院审理中，应双方申请，请江苏省医学
会对曹某胃镜取指手术进行医学鉴定。

经鉴定，曹某就诊时有毒瘾发作表现，存
在外伤、冠心病等病变基础，故不能耐受镇静、
麻醉药物。院方对麻醉和手术的风险未予以
充分评估，即对其施行静脉麻醉，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曹某的循环和呼吸系统。

法院认为，医院在对曹某的诊疗过程中存
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人身损害之间有一定的
因果关系，故被告医院应对曹某的死亡后果承
担50%赔偿责任，判决其向死者家属支付死亡
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
活费共计52万余元。

医院诊疗失误担责50%

常州市天宁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合
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
成伤害的，应当予以赔偿。

关于家属要求常州某公安分局承担赔
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曹某尸检报
告显示的其身体存在多处外伤，虽然系其吸
食毒品后与处警人员发生的激烈对抗而造
成，不过法院认为，警方使用暴力合法，而且
曹某身上所受之伤，跟其死亡并无直接因果
关系。

此外，原告方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
民警存在必要的实施制伏行为之外的伤害
行为。

警察暴力制伏合法不担责

医院：公安要求手术 警方：依法履行职责
被告医院辩称，取断指是应公安部

门要求且经家属同意，死者死亡的主要
原因是自身疾病和吸毒。

在法庭上，常州这家公安分局
辩称，民警是依法履行职务，不存
在过错。

谁该负责


